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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发改〔2019〕38号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在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和“双控四降”要求下，按照《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9号）、《关于健全政策机制进一步促进民间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京发改〔2018〕1736号）文件精神，立足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定位，结合西城区产业发展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完善市场准入政策
1.深入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制定关于区属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施意见，稳步推动区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公有资本战略投资人。鼓励市场竞争类企业引入各类优质资本实施股权多元化，选择相对成熟的企业通过试点先行、有序实施，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区国资委、区工商联）
2.多措并举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国有存量资产盘活，充分利用各类产权交易市场价格发现、价值实现功能，采取出售、转让、租赁、回租、招商合作等多种形式对国有存量资产予以盘活，实现有效利用。（区国资委）
3．修订北京市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细化禁限范围，在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的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产业。（区发展改革委）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4.优化准入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精简审批材料，创新流转程序，压缩审批时限，先试先行“一号一窗一网一次”，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建立完善投资项目审批首问负责制，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推进投资项目审批“一张网”,进一步探索深化“多审合一”“多规合一”“多评合一”协同平台工作机制。民营企业运营文化设施中涉及的文化市场行政许可事项，推进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实现前台“一窗式”综合受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城市管理委、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发展改革委）
三、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运营和产业升级
5.鼓励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深入落实《西城区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积极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智慧城市、养老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探索推广PPP模式。（区财政局）
6.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卫生服务和老年康养建设。鼓励现有社会资本进行医疗机构转型，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国际化医疗机构或健康服务机构,完善区域高端医疗资源配套。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参与区域老年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举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鼓励社区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养老机构和居民家庭，为老年人群提供连续、全程服务。（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民政局）
7.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体育事业发展。研究制定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的经费补贴和奖励资助的办法、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扶持政策，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研究制定北京市西城区体育局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引导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区体育局）
8.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空间资源盘活利用。引导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闲置空间、低效空间、疏解空间、腾退空间的盘活利用，充分调动民间资本投资运营相关空间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区发展改革委）
9.鼓励民营企业运营主体进行楼宇产业升级改造。鼓励发展高效益、特色化楼宇，鼓励楼宇设施升级、提升品牌形象，鼓励民营企业承担楼宇招商和管理服务任务，提升楼宇经济运行质量。（区发展改革委）
10.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文商旅发展。加快推进文商旅融合发展，着力引导和扶持新产业、新业态、新供给，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支持民间资本投资中低端住宿业转型升级。支持生活性服务业民营企业规范化、品牌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商务局、区发展改革委）
11.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领域建设运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园林绿化、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等公共服务领域建设运营，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区发展改革委）
四、加大民营企业投融资服务力度
12.健全完善1+N+Ｐ融资对接平台,助力对接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支持和推进优秀民营企业上市，帮助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促进规范发展、提高知名度、竞争力与人才吸引力。依托金融街资源优势，协调对接驻区金融机构，在贷款发放、保险资金、增信支持、信托产品、债券投资、股权投资等方面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北京金融街服务局、西城园管委会）
13.研究制定促进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相关政策措施。完善政银担合作机制,建立合理的政银担合作与风险分担模式，建立民营企业融资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补贴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弱担保、轻资产、信用类融资支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担保支持力度。（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金融服务办）
14.支持民营企业创业投资健康发展。支持产业创投引导基金主要通过股权投资方式促进我区中小企业、非公企业创业投资发展。设立北京新动力优质企业发展基金，主要投向专注实体经营、业绩良好、出现暂时流动性危机的优质上市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资本运营中心、区财政局、区发展改革委）
五、健全工作机制，提升政府保障性服务水平
15.充分利用“服务卡、示范牌、晴雨表、亲清会、光荣榜”服务模式，建立综合评价机制，助推民营企业与多方交流合作。建立政企沟通机制，定期组织对接活动，深入开展联系走访；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互助；促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沟通交流，推进更广阔市场化合作。（全区各相关部门）
16.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加强对全区各类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进一步完善“1+5+N”产业政策体系，持续深化对现有区域政策体系的评估及优化调整，推进产业政策普惠化、功能化，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确保民营企业在落地补助、用地用房、运营发展、高管人才、社会待遇、招商引荐等方面扶持政策落地，助推民营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全区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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